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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政府采购合同 
（设备类） 

 

 

项目名称:  涛雒镇中心幼儿园采购电脑一体机项目                     

合同编号:  SDGP371102000202200000174A_001   

计划编号：  37110200011606020220012   

 

 

 

 

 

 

 

采 购 人:  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中心幼儿园    

供 应 商：  肖光东   

采购代理机构:     

 

 

签订时间：二〇二二年七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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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人（全称）： 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中心幼儿园  

供应商（全称）： 肖光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及其他有

关法律法规，双方经过友好协商，本着诚实守信、互惠互利的原则，就 涛雒镇

中心幼儿园采购电脑一体机项目       项目 (SDGP371102000202200000174) 

采购与供应事宜签订本合同条款，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 涛雒镇中心幼儿园采购电脑一体机项目 。 

2.供货地点： 涛雒镇中心幼儿园 。 

3.供货内容和范围：  7 台电脑一体机        。 

二、供货期 

  2022 年 7 月 6 日  。  

三、质量标准 

符合  国家认证 标准。 

四、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1.签约合同价为： 

人民币（大写） 贰万柒仟捌佰陆拾元(¥27,860.00 元)； 

2.合同价格形式：    固定价格      。 

五、项目经理 

供应商项目经理：       肖光东     。 

六、资金来源 

预算内资金 27,860.00 元；财政专户资金： 0 元；自筹资金： 0  元。    

    七、付款方式 

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支付所有货款。 

八、合同融资事项 

按照《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启动山东省政府采购合同融资与履约保函服务平台

有关事项的通知》【鲁政采（2020）31 号】、《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加强政府采

购合同付款账户管理的通知》【鲁政采（2021）4 号】文件相关要求，本合同可

用于“山东省政府采购合同融资与履约保函服务平台”（简称融资平台）进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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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融资，如本合同已通过融资平台质押融资，融资平台将生成“政府采购合同回

款账户确认单”，回传“山东省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平台”推送至采购人。采购人

应根据“确认单”信息，加强合同账户及资金支付管理，确保合同资金准确支付

到贷款银行确认的回款账户，未经相关贷款金融机构同意不得随意变更。 

九、合同文件构成 

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

分。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同

一类内容的文件，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须经合同当事人

签字或盖章。 

十、承诺 

1.采购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筹集项目资金并按照合同约

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 

2.供应商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供货，确保质量和安全，不进行转包

及违法分包，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责任。 

3.采购人和供应商通过招投标形式签订合同的，双方理解并承诺不再就同一

项目另行签订与合同实质性内容相背离的协议。 

十一、签订时间 

本合同于 2022 年 7 月 4 日签订。 

十二、签订地点 

本合同在 涛雒镇中心幼儿园 签订。 

十三、补充协议 

合同未尽事宜，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十四、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       合同签订之日        生效。 

十五、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叁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采购人执贰份，供应商执壹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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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人： (公章) 

 

 供应商： (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住所：   住所：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三村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 话：15263383177  电 话：13370646517 

传真：  传真：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日照银行 

账号：  账号：810103001421005572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